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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6月6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6月1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1人。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长卢召义先生，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菲斯克旭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旭元新能源”）与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金融”）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向信达金融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最终贷款额度以实际审批结果为准），期限8年，本次拟用于融资租赁的租赁物为宁夏旭元新能源位于宁夏青铜峡市的50MW光伏电站。公司为本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间为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租赁期限届满，在宁夏旭元新能源清偿完毕租赁合同项下应付信达金融的全部租金、留购价款人民币壹佰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拟定于2019年6月26日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